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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更介紹 

呂傑中  高級專員 

高考會計師及格 

 

近期隨都市人口越來越多，既有房屋越來越老舊的情況下，為維持都市持續的

生命力，透過都市更新計畫，並經由專家學者審議過程，辦理拆除重建、整建

維護，以達增進都市機能、改善居住環境、提升房地產價值等目的。一般大家

口中的都市更新，主要是指重建的方式，對於原房屋所有權人來說，都更可帶

來的是嶄新又方便的新房屋，對公家機關來說，都更可帶來的是美觀的市容及

更好的公共安全，故都更相較一般民間自行重建有較好的獎勵條件，其中包含

容積獎勵及稅賦優惠。 

一、都市更新之推動 

依據都市更新條例，實施者可分為下列幾類型： 

1.政府主辦 

(1)政府自行實施：由縣(市)政府或縣(市)政府所組成的「都市更新專責

機構」實施。 

(2)政府委託實施：政府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。所謂都市更新事業

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，必須經過公開政府評審選

定之程序，才能委託實施。 

(3)同意其他機關(構)實施―例如由鄉(鎮、市)公所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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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民間主辦 

(1)民間自行實施：由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組成都市更新會自行實施。 

(2)民間委託實施：由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。 

二、都市更新實施方法 

依據都市更新條例，房地分配方式可分為下列 2 種類型： 

1.權利變換 

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，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

有權人、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權利人、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

之人，提供土地、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金，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，

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

度，分配更新後土地、建築物或權利金。  

2.協議合建 

協議合建是由建商提供資金，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，經協議後進行

重建。重建後房屋、土地或價值依協議條件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及建商。 

其中，權利變換可能因為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未

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，無法分配者，得於權利變換計畫內表明以現金補償。 

三、都更實行同意比例 

目前都更施行大不易最主要原因就是條件無法滿足全部持有人，導致無

法同意實施，下列整理出各種都更方式之同意比率，雖有非百分之百同意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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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施行，惟目前仍因程序繁複及其他法律問題，故在作業上仍有一定難度。

 

 

四、都市更新地方稅的優惠 

稅目 房屋稅、地價稅 契稅、土地增值稅 

現行 

規定 

1. 更新期間 

土地無法使用者，免徵地價

稅；仍可繼續使用者，減半徵

收。房屋興建中，無需課徵房

屋稅。 

2. 更新後 

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 2

年。本市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

有權人取得更新後建築物，於

房屋稅減半徵收 2 年期間內

未移轉，延長其房屋稅減半徵

收期間至喪失所有權止，但以

10 年為限。(實施期限至 113

年 1 月 31 日) 

1. 本市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，原所有權人與

實施者間因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時，減徵土地

增值稅及契稅 40%。(實施期限至 113 年 1 月 31

日) 

2. 地主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，於更新後

第 1次移轉時，減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 40%。 

3. 實施權利變換，地主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

換負擔者，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。 

4. 地主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，減徵

土地增值稅 40%。 

5. 實施權利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

單元，地主改領現金者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6. 因協議不成或土地所有權人不願或不能參與分

配，由實施者分配予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地上

權人、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之土

地，視為土地所有權人獲配土地後無償移轉，其

土地增值稅減徵 40%並准予記存，於權利變換後

再移轉時一併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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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營利事業及個人取得補償費相關課稅規定

六、補償費之所得認定 

支付予相關權利人之補償款，須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440 號解釋所指之「因

特別犧牲而取得相當補償」，則非所得稅法上所稱之「所得」。 

以都更條例 57 條為例，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，應補償

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，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

之，其應屬上述之情況免計入所得稅。 

    惟補貼性質非屬補償款，如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拆遷安置費〈租金補

貼〉應列入其他所得申報。 

七、都更於新舊制之判斷 

原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供都市更新事業建屋，在都市更新完成後取得新

房屋與土地，該新取得的房屋與土地認定取得日該如何認定，可先區分是原地

主或營利事業之實施者。若為原地主，因申報作業要點没有例外的規範，在法



中山普萊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 

5 
 

令適用上可能適用第 4點的前段，以登記日為取得日。若為營利事業之實施者，

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2款第 4目規定「營利事業實施都

市更新事業，依權利變換或協議合建取得都市更新後之房屋、土地，為都市更

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。」。 

為何營利事業之實施者與原地主於都更時取得新房地的認定準不同?因參

與都市更新的都市更新事業，原先並没有土地，若按所有權登記日為取得日，

只要登記日在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，則都市更新事業出售房屋、土地就要課房

地合一稅，但很多都市更新是很早就經核定，可能因不可歸責於都市更新事業

的因素一直無法順利執行，以致都市更新事業取得房屋、土地的登記日落在 105

年 1 月 1 日以後，若登記日為取得日顯不合理，為了避免爭議，故修正作業要

點第 4點第 2款第 4 目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。 

八、近期修訂都市更新條例 

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近期也初審通過《都市更新條例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

針對海砂屋、耐震不足而有危公共安全的都更案件，內政部擬祭出強制拆除、

容積獎勵等二政策，加速都市更新進行。行政院日前提出《都市更新條例》修

正草案，主要為提高建築物耐震設計，目標針對加強對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（海

砂屋），以及耐震能力不足，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二類建築物，修法搭配《建築

法》第 81 條的強制拆除機制，免除最後階段協調程序；再加以容積獎勵，藉

由棒子、胡蘿蔔兩方向齊下，加速都更。由此得知，未來對於都更實施將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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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來越高的參與度。 


